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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載列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證監會指定報章刊登及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發布的《關於與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簽訂戰加略合作框架協議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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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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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圳，2018 年 4 月 26 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行董

事兼總裁）、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龔濤濤女士（執行董事）、劉繼先生（非執行董

事）、陳燕女士（非執行董事）、范志勇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元鈞先生（非執行董事）、

蔡曙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溫兆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曉露女士（獨立

非執行董事）和白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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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8-029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并未

就具体项目开展实质性合作，具体合作模式、盈利模式等须经双方协商后另行签

署专项合作协议。若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协议，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双方在后续具体合作的实施、市场拓展、市场规模等是否达到预期存在不

确定性。 

●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对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

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 26 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或“深

高速”）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网讯”）于深圳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本协议”、“合作协议”），百度网讯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志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7,1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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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推广；设计、开发、销售计算机

软件；经济信息咨询；贸易服务等业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以外的内容）；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

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根据百度提供的财务资料，百度网讯 2017 财年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1,067,617

万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253,220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1,090,980

万元，净利润约人民币 94,954 万元。 

本公司与百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的协议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高效合作、共同发展、开放共赢的原则，建立全面、深

入、可持续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高速利用其运营管理经验、资源优势，百度

依托其大数据、人工智能（“AI”）、互联网技术优势，双方整合资源，在智能交

通与智慧环保等领域探讨深入的合作机会，共同拓展全国性的业务投资项目，推

进百度“AI CITY”战略在交通和环保行业的落地与赋能，实现深高速“人工智

能+交通和环保”的深度智慧应用。 

（二）业务合作内容 

1、智能交通方向 

百度作为深高速的战略合作伙伴，为深高速建设智能交通提供架构和总体

规划，包括深高速未来五年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设计，以

及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应用和区块链技术等相关规划与实施。 

双方以探索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前沿发展为目标，百度发挥在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化产品和应用、百度云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深高速

发挥在高速公路领域的行业知识、技术研发应用、业务管理与人才储备优势，以

高速公路重大建设工程为契机，双方就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管养的智慧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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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设计，形成智慧高速公路总体技术架构和标准体系。 

探讨建立智能交通实验室，从全面感知和信息交互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和车路协同的智慧交通体系、节能低碳和智能安全的运输装备和基于大数据的

科学智能决策等方面开展研究，并逐步形成产、学、研、创四位一体研发中心，

共同推进交通领域的智慧化发展。 

将区域性智能交通综合规划、运行及治理，以及道路高精地图和智能图像识

别等技术在交通行业中开展应用创新及示范，并将百度 AI 智慧高速产品和解决

方案赋能予深高速，推广复制到深高速的其他投资和运营项目中，提升深高速的

高速公路智慧化和数字化运营实力，加速深高速实现数字化转型，打造基于 AI

和大数据的新型数据运营管理能力。具体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交通大数据融合及开发应用 

2）车辆识别与防逃费应用研究 

3）智慧场站（岗亭） 

4）智慧客服（监控与指挥调度平台） 

5）智能巡检及道路运行监测 

2、智慧环保方向 

基于深高速环保产业转型发展需求，依托百度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在固废处置、环境治理、水处理与流域治理等方向开展智慧环卫、智慧

水务等前期研究和创新，包括但不限于海量环保数据自动采集、接入与监测，环

保设备管理与预防性维修及各类环保数据价值深度挖掘及创新应用。 

3、信息化升级合作 

双方展开需求分析和技术交流，在深高速信息化规划、建设和运营中进行合

作，探索人工智能系统建设、基于人工智能对企业现有信息化系统的改进、人工

智能新业务新应用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大力提升深高速信息化建设和运营水平。 

（三）合作方式 

1、双方以本合作协议为基础，将就具体合作事项另行签署专项合作协议，

项目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以实际签订的专项合作协议及其它法律文件为准。  

2、在本合作协议框架下，双方高层成立战略推进小组，并就具体项目成立

相关工作小组，建立沟通机制，推进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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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诺及保证 

除另有约定外，双方基于本协议提供的内容和技术的知识产权由原所有方

享有。双方承认并同意，其向另一方提供的软件、规范、程序以及相关技术支持

的行为不构成向另一方转让或许可其享有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版权

商标、专有技术、保密信息等其他知识产权）。任何一方均有义务尊重对方所享

有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版权、专利、商标及商业秘密等。若一方必要的情

况下需要使用，应经得对方的书面许可。一方应向另一方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任何一方与第三方之间发生的权属争议或其他经济纠纷，本协议另一方不负任何

责任。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五年。本协议期满前六十日，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延长本框架协议的有效

期，或签署新的框架协议以代替本协议。 

（六）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签订、生效、履行、解释均适用中国法律。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信息化技术建立智能综合管理

体系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次协议合作双方在各自所在领域均拥有较强

的实力和技术及业务资源，本公司通过与百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可借助百度于

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整合资源，在智能交通与智慧环保等

领域探讨深入合作的机会，共同拓展全国性的业务投资项目，实现深高速“人工

智能+交通和环保”的深度智慧应用，推进深高速信息化建设进程，提升深高速

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不构成重

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目前尚未就具体的业务合作项

目展开实质性合作，具体项目合作将由协议双方或旗下适合的法人主体另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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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协议实施。若需另行签订相关具体合作协议，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双方在后续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市场拓展和市场规模是否达到预期等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